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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下列何者非擔保物權？ 

最高限額抵押權 權利質權 區分地上權 留置權 

【1】2.民法 757條所謂之習慣指的是下列何者？ 

習慣法 事實上的慣行 商業團體內的習慣 交易慣例 

【2】3.甲未得乙同意，擅自在乙的土地上種植果樹，請問該果樹收取下來的果實，屬於何者？ 

甲 乙 甲乙共有 屬於無主物 

【4】4.因下列何種原因取得之物權，須要辦理移轉登記，始發生效力？ 

起造房屋 繼承 徵收 讓與房屋所有權 

【2】5.關於袋地通行權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只要土地與公路無適宜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不論原因如何，土地所有人就可以通行周圍地至公路 

有通行權人對於通行地所受損害，需支付償金 

有通行權人不得開設道路 

通行地所有人不管在何種情形，都不可以要求通行權人購買通行地 

【3】6.關於越界建築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如果因為重大過失而越界，鄰地所有人須及時提出異議，才可請求移去或變更房屋 

如果鄰地所有人無法請求移去或變更房屋，越界建築之土地所有人，對於鄰地的損害就不需支付償金 

如果鄰地所有人無法請求移去或變更房屋，其可請求越界的土地所有人購買越界部分的土地 

當鄰地所有人可請求移去或變更房屋時，法院不得斟酌公益，一定需將房屋移去或變更 

【4】7.下列何者為依事實行為取得物權？ 

果實落於鄰地，由鄰地所有人取得所有權 設定抵押權  

讓與所有權  無主物先占 

【4】8.甲偷竊乙所有汽車內的汽車音響，將之裝在自己的汽車上，請問該汽車音響之歸屬為何？ 

甲因加工取得音響所有權 甲因混合與乙共有音響所有權 

甲因附和與乙共有音響所有權 甲未取得該音響所有權，乙可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4】9.甲將其所有頂樓 A屋設定抵押權與乙後，在 A屋上加蓋建物，該頂樓加蓋有自己的通道可達大門，

且甲平常也將之上鎖，請問乙要實行抵押權時，就該頂樓加蓋可以如何處理？ 

乙於必要時可以聲請分別拍賣 A屋與該頂樓加蓋，且就該頂樓加蓋賣得之價金優先受償 

乙於必要時可就該頂樓加蓋聲請與 A屋併付拍賣，且就該頂樓加蓋賣得之價金優先受償 

乙於必要時可以聲請分別拍賣 A屋與該頂樓加蓋，但就該頂樓加蓋賣得之價金不得優先受償 

乙於必要時可就該頂樓加蓋聲請與 A屋併付拍賣，但就該頂樓加蓋賣得之價金不得優先受償 

【1】10.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稱之為： 

普通地上權 典權 農育權 不動產役權 

【3】11.甲在乙的土地上設定地上權，有支付地租以及地上權存續期限的約定，若甲想要拋棄其地上權時，

應該如何做？ 

甲可支付未到期之一年份地租後，拋棄其權利 甲可支付未到期之二年份地租後，拋棄其權利 

甲可支付未到期之三年份地租後，拋棄其權利 甲應支付未到期之四年份地租後，拋棄其權利 

【4】12.設甲有一棟房屋，其想要確保採光，不會因為鄰地所有人乙蓋高樓層大樓所影響，請問其應向鄰地

所有人乙設定何種物權？ 

典權 普通地上權 農育權 不動產役權 

【3】13.關於農育權期限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農育權不得設定期限   

農育權之期限不得逾十年，逾十年者，縮短為十年 

農育權之期限不得逾二十年，逾二十年者，縮短為二十年 

農育權之期限不得逾三十年，逾三十年者，縮短為三十年 

【1】14.甲有一輛自行車給乙使用，乙卻擅自將之出賣給無過失不知情的丙，但乙跟丙說仍須使用自行車，

便與丙成立借貸契約，繼續使用該自行車，請問此時自行車所有權屬於何人？ 

甲 丙 乙丙共有 甲丙共有 

【4】15.甲在乙的腳踏車店花 2000 元買一台二手腳踏車，事後丙主張該腳踏車是他的，而經證明該車的確

是被乙所偷竊，但甲不知該情況，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丙不得向甲主張請求回復該腳踏車所有權 丙可以向甲無條件主張回復該腳踏車所有權 

丙須支付甲 1000元才可主張回復該腳踏車所有權 丙須支付甲 2000元才可主張回復該腳踏車所有權 

【1】16.甲向朋友借用一台腳踏車，結果該車為乙所侵奪，請問甲對於乙之占有返還請求之請求權，消滅時效為多久？ 

 1年  2年  5年  15年 

【4】17.債權人在債權屆期未受清償時，可以占有、留置與債權之發生有牽連關係之動產，擔保其債權的權利稱之為： 

抵押權 動產質權 典權 留置權 

【4】18.下列何者非質權所擔保的範圍？ 

原債權、利息、遲延利息 實行質權的費用 

保存質物免於價值減損所必要之費用 為質物增加價值的有益費用 

【2】19.下列何者不得為權利質權的標的？ 

證券債權 終身定期金債權 商標權 著作財產權 

【3】20.甲、乙、丙三人共同出資購買 A地，應有部分各登記為三分之一。三人就 A地之管理，達成如下

協議：「A 地由甲使用，在其上設置柵欄、崗哨、車道、停車格等工作物，以經營收費停車場，甲則按

月支付乙、丙二人各五萬元，但為確保甲在 A地之投資收益，A地在十年內，任何人均不得請求分割」。

五年後，由於甲在 A地上經營收費停車場，收入頗豐後，乙丙反悔認為這樣的約定不公平，要求修改，

甲拒絕，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丙可以以其人數跟應有部分過半為由，重新設定管理方式，甲必須接受新的安排 

乙丙可以向法院聲請裁定變更管理方式 

乙丙要變更管理方式，必須得甲的同意，重新訂立協議 

乙丙可以要求分割共有物來終止與甲的共有關係 

【2】21.若質權人係經許可以受質為營業者，出質人未於取贖期間屆滿幾日內取贖其質物，質權人即可取得

質物所有權？ 

 3日  5日  7日  10日 

【2】22.關於善意占有人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善意占有人就占有物之滅失或毀損，如係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所致者，對於回復請求人，負所有損
害之賠償責任 

善意占有人因保存占有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得向回復請求權人請求償還 

善意占有人因改良占有物所支出之有益費用，不得向回復請求權人，請求償還 

善意占有人於本權訴訟敗訴時，自判決確定時起，視為惡意占有人 

【2】23.甲有A屋一間，先後為乙丙丁的債權設定抵押，其債權額分別為 400萬元、300萬元、600萬元，假設

A屋拍賣所得為 700萬元，而乙在A屋拍賣前為丁拋棄次序權，請問乙丙丁三人就A屋拍賣所得該如何分配？ 

乙 400萬元、丙 300萬元、丁 0元 乙 160萬元、丙 300萬元、丁 240萬元 

乙 0元、丙 300萬元、丁 400萬元 乙 400萬元、丙 100萬元、丁 200萬元 

【3】24.不動產役權之全部或一部無存續之必要時，供役不動產之所有人應該採取何種作法，才能讓不動產役權消滅？ 

寄發存證信函給役權人  向地政機關申請塗銷不動產役權登記 

向法院聲請宣告不動產役權消滅 不須為任何動作，該不動產役權自動消滅 

【4】25.對於不動產役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不動產役權不得由需役不動產分離而為讓與，或為其他權利之標的物 

不動產役權因時效而取得者，以繼續並表見者為限 

需役不動產經分割者，其不動產役權為各部分之利益仍為存續 

不動產役權，屬於擔保性質之物權 

 



【2】26.農育權未定有期限時，除以造林、保育為目的者外，當事人得隨時終止之，請問依法該終止應於何

時通知他方當事人，始得有效？ 

 3個月前  6個月前  1年前  2年前 

【4】27.關於典權回贖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典權定有期限者，於期限屆滿後，出典人須以原典價附加利息才可回贖典物 

出典人於典期屆滿後，經過一年不以原典價回贖者，典權人即可取得典物所有權 

典權未定期限者，出典人不得隨時以原典價回贖典物，須得典權人同意 

典權未定期限者，出典人經過三十年不回贖者，典權人即取得典物所有權 

【2】28.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在最高限額內為擔保

設定之權利為下列何者？ 

普通抵押權 最高限額抵押權 權利質權 典權 

【3】29.甲在乙的土地兩旁各有一棟房屋，其只想挖設地下通道通過乙的土地連接該兩棟房屋，不想使用乙

全部的土地，請問甲應該向乙設定何種物權，最能達到其目的？ 

不動產役權 普通地上權 區分地上權 典權 

【1】30.甲誤取乙所有價值 1000元的牛皮進行雕刻，成果為價值 10000元的工藝品，請問該工藝品的所有

權屬於下列何者？ 

甲 乙 甲乙各半 無人所有 

【4】31.關於典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典權約定期限不可以超過三十年，超過三十年者縮短為三十年 

典權之約定期限不滿十五年者，不得附有絕賣條款 

典權存續中，典權人原則上可以將典物轉典或出租於他人 

典物為土地，典權人在其上有建築物者，可以將典權與建築物分別為讓與或其他處分 

【4】32.甲所有已登記的房屋，為乙所不法侵占，請問甲對於乙請求返還房屋，該請求權的消滅時效為多久？ 

 2年  5年  15年 無消滅時效期間 

【4】33.關於請求分割共有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要有正當理由才可以請求分割共有物 

共有人可以以契約約定不分割的期限，最長可以約定為 10年 

如果共有物是不動產，且有分管契約時，約定不分割的期限最長可約定為 20年 

如果共有物是不動產，且有分管契約時，約定不分割的期限最長可約定為 30年 

【3】34.甲提供不動產供乙設定普通抵押權，其後甲欲將該不動產售予丙，以下各法律關係何者正確？ 

甲應先清償乙方抵押權債務後，始可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 

抵押人乙具有對於該不動產之優先購買權 

甲可以不通告乙，直接與丙辦理不動產所有權移轉手續 

甲提不動產供乙設定抵押權後，該不動產即不能再做其他抵押權設定 

【4】35.對於我國物權法定主義之敘述，以下何者錯誤？ 

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  

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及變動，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 

因繼承、強制執行等，如於登記前如已取得該不動產物權者，不必經登記，仍得處分該物權 

【1】36.下列何者為動產之「指示交付」？ 

讓與動產物權，如其動產由第三人占有時，讓與人得以對第三人返還請求權，讓與受讓人，以代交付 

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 

動產物權之讓與，如受讓人如已占有動產者，於雙方讓與合意時，即生效力 

讓與動產物權，而讓與人仍繼續占有動產者，讓與人與受讓人間，得訂立契約，使受讓人因此取得間 

接占有，以代交付 

【2】37.對於動產所有權取得短期時效之要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須以和平、公然、繼續之行為 須以借用之意思占有 

期間須達 5年以上  占有之始意為善意並無過失者 

【3】38.依民法規定，果實如自落於鄰地，則其果實權利應該歸屬為何人所有？ 

鄰地如非公有地，鄰地人與果實樹之所有人各半  

鄰地如為公有地，則由公有地人所有 

鄰地如非公有地，視為鄰地人所有  

鄰地如為公有地，交由地方自治團體處理 

【4】39.下列何者為民法所規定之「占有輔助人」關係？  

地上權人 質權人 承租人 學徒 

【2】40.對於普通地上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地上權人原則上不得任意將其權利讓與他人 

以公共建設為目的而成立之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以該建設使用目的完畢時，視為地上權之存續期限 

地上權人，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妨礙其土地之使用，即得請求免除或減少租金 

地上權可以因建築物或其主作物之滅失而消滅  

【3】41.下列權利何者不得作為權利抵押權之標的物？ 

地上權  典權  

抵押權  農育權 

【4】42.有關質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質權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質物 

質權人非經出質人之同意，不得使用或出租其質物 

質權已有「最高限額質權」之規定，並得準用最高限額抵押權 

約定債權已屆清償而未為清償時，質物之所有權移轉於質權人，其約定無效 

【3】43.對於建築物區分所有權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對於共有部分之修繕費，原則上由各所有權人按其應有部分分擔之 

區分所有權人間應依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遵守；唯繼受人可以不必受規約拘束 

專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在構造上及使用上可獨立，且得單獨為所有權之標的者 

【2】44.關於共有物之分割，其方式與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
以抽籤定之 

共有物之分割方式，原則上只能先訴請法院判決 

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 

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 

【4】45.下列何者不屬於農育權之範圍？ 

畜牧 森林 養殖 採光 

【2】46.對於抵押物保全即抵押物價值減少之防止與補救，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抵押人之行為，如足使抵押物價值減少者，抵押權人得請求停止其行為 

抵押物因保全處分，所生之費用，應由抵押權人負擔 

抵押物之價值因可歸責於抵押人之事由致減少時，抵押權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抵押人回復抵押物之
原狀，或提出與減少價額相當之擔保 

抵押物之價值因不可歸責於抵押人之事由致減少者，抵押權人僅於抵押人因此所受利益之限度內，請
求提出擔保 

【3】47.依民法對於一般埋藏物（非屬於學術、藝術、考古等性質）占有規定，如係在他人土地發現，則其

權利歸屬為何？ 

歸土地所有人   

歸發現埋藏物之人 

歸土地所有人與發現埋藏物之人各半  

歸地方自治機關所有 

【3】48.有關不動產所有權取得短期時效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借用之意思即可   

須達二十年期間始可取得權利 

占有之始須為善意並無過失  

只要以和平、公然方式即可，不須以繼續方式 

【1】49.最高限額抵押權得約定其所擔保原債權應確定之期日，並得於確定之期日前，約定變更之；而本項

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之期日自抵押權設定時起，最長期間不得超過多久？ 

 30年  15年  10年 無期間限制 

【3】50.一般遺失物（非小額遺失物）拾得人自有受領權之人認領時，拾得人得請求報酬，而其報酬請求權

期間，因多久期間不行使即歸於消滅？ 

 1年  2年  6個月 無期間限制 


